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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我市生产经营单位开展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通知

各镇区分局，各相关企业：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包括我国颁布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GB/T 28001-2011）和国际性的OHSAS18000系列标准，是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可，旨在帮助企业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效能的管理体系标准。开展上述管理体系认证，有利于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和提高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管理水平。为鼓励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上述认证，我局在《中山市企业安全生产诚信红黑榜公布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和《中山市企业安全生产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实施细则（试行）》（中安监管〔2016〕204号）中，明确将相关情况作为安全生产守信行为纳入诚信红榜管理。近期，市政府颁布的《中山市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建设2017年行动计划》中，进一步明确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作为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要求相关部门鼓励规模以上企业积极参与。为保障上述政策落实，现明确以下工作措施，请遵照执行：
一、认真开展认证企业信息登记和公布工作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目前国际上管理要求较高的体系标准，一般通过认证的企业，在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方面均具备较好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按照我局的相关诚信管理制度，企业“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的，相关情况应作为良好信用（守信）信息进行登记，并列入安全生产诚信红榜名单。为落实上述措施，各镇区分局应对辖区内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可结合市质监局近期提供的登记信息（见附件1），认真做好辖区内工业企业相关情况的调查摸底工作。对已取得认证并在有效期内的工业企业，各分局应发放《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情况登记表》（附件2），由企业确认认证信息（须同时附认证证书复印件）。同时各分局应重点对相关企业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定期检测、职业健康检查情况进行核实，对核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完成相关情况核实后，各分局应做好本地相关情况汇总，填写《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情况汇总表》（附件3），于4月20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我局职业卫生监管科。我局完成全市情况收集后，将按诚信管理有关规定，进行相关信息登记和发布。我市生产经营单位今后获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均可按附件2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向我局申请红榜登记。
二、落实相关企业的差异化管理
对经确认为安全生产诚信红榜的情况，市镇两级安监部门在相关监管工作中，应按以下要求实施差异化管理：
（一）申报行政许可、办理安全生产业务等的，优先予以审批、核准或备案并加快办理；属于上级机关权限的，可向上级机关提交良好信用信息。
（二）在日常监管中减少各类检查频次。
（三）优先推荐申报各类安全生产奖等表彰或者推荐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四）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规定，给予其他激励措施。
三、落实有关工作安排
按照市政府的部署，各镇区分局在开展日常监管的过程中，应大力宣传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相关作用，鼓励本地规模以上企业积极开展相关体系建设和认证工作，在提高自身职业健康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认真落实主体责任的同时，通过认证工作提高劳动者、客户以及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认可，形成良好的管理氛围和共赢局面。在此过程中，各镇区分局应注意引导企业通过正规渠道在市场中自主选择第三方机构（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开展认证指导服务，同时要注意收集本地企业新增的认证情况，指导企业进行安全生产诚信红榜申报。

附件:1.中山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名单 
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情况登记表
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情况汇总表


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3月30日

（联系人：杜汉建，电子邮箱：zszyws@163.com，联系电话：8839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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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情况登记表
	企业名称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
	
	认证有效期
（起止日期）
	

	认证机构
	

	安全生产诚信红榜信息登记意愿

	
本单位     （填写同意或不同意）就取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情况，向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进行红榜信息登记，并将有关认证情况向社会公布。


企业盖章：
办理人员签名：
申请日期：


本登记表由企业填写，进行登记的企业须同时提交加盖本单位公章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附件3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情况汇总表
填报镇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以营业执照为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认证证书有效期
（填写截止时间）
	是否完成申报
	是否完成定期检测
	是否完成职业健康检查
	2014年至今事故或
处罚情况

	
	
	
	
	
	
	
	

	
	
	
	
	
	
	
	

	
	
	
	
	
	
	
	

	
	
	
	
	
	
	
	

	
	
	
	
	
	
	
	

	
	
	
	
	
	
	
	

	
	
	
	
	
	
	
	

	
	
	
	
	
	
	
	

	
	
	
	
	
	
	
	




